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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研究

“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构建的再思考

刘敬东

　　内容提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推进，其法治化体系构建已进入关键时期。
新冠疫情暴发后，地缘政治因素不断加剧了地缘经济关系的紧张，“一带一路”建设面临

的法律风险更为复杂并呈现出高度特质性，必须对这些风险开展精准细腻的研究并提出

合理的应对方案，从而推动法治化体系高质量构建。除传统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外，“一带

一路”面临的特质性法律风险包括：因重大项目缺乏透明度导致的法律风险；参与国国内

贸易投资等法律滞后而导致的法律风险；参与国贸易规则、技术标准及国际投资和商事争

端解决机制“碎片化”现象导致的法律风险等。现阶段，中国与参与国应针对上述特质性

法律风险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密切合作，及时研究制定创新性举措，防范化解

风险，夯实法治化体系的根基。

关键词：一带一路　法治化　法律风险

刘敬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一　引 言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下称
“一带一路”）的倡议，历经七年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世界

银行等国际组织对于“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做出的实质性贡献予以高度评价，指出

“一带一路”将促使全球贸易增加１．７％－６．２％，沿线经济体贸易增加２．８％ －９．７％，
沿线低收入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增加 ７．６％，“一带一路”的交通项目将使
７６００万人摆脱极度贫困、３２００万人摆脱中度贫困。〔１〕 联合国数次将“一带一路”倡
议纳入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内容，彰显了该倡议的全球影响力和国

·０８１·

〔１〕 参见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联通走廊的机遇与挑战》，２０１９－０６－１８，第５页，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ｅｎ／ｔｏｐ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ｏｆ－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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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注度。〔２〕 法治化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标志，也是其长期、稳定发展的制度性保障。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成功推进，其法治化体系构建业已取得明显进展。〔３〕

在国际法方面，“一带一路”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初步形成，涵盖的内容日渐丰富，具有

“一带一路”特色的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体系日趋完善。近年来，中国已与１７１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签署了２０５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４〕 这些协议包含了大量的贸易、投
资规则，反映了我国的国际规则建构能力在不断提升。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中国与１５个亚太国
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ｈｉｐ，ＲＣＥＰ），该协定既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市场准入规则，也包括贸易便利
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规则。《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

签署方大多属于“一带一路”参与国，该协定的实施必将为“一带一路”规则体系增添高标

准的国际法内涵。〔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商协会共同推进的国

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正式成立，为“一带一路”商事争端解决提供
了崭新的国际平台。中国作为首批签约国签署的《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

公约》（下称“《新加坡调解公约》”）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生效，签署该公约的国家大多属于“一
带一路”参与国，该公约的实施必将为“一带一路”商事争端提供更为便捷的解决路径。〔６〕

在国内法方面，中国不断将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引入国内立法、大力推进自身涉外经

贸法治现代化，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法治交流已常态化，司法合作更加深入，国

内法治不断与“一带一路”国际法治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中国于２０１９年初修订了《外商
投资法》，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先进的国际投资法规则纳入其中，推动中国外

商投资法律制度全面升级，该法的修订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涉外经贸法治

建设中的标志性事件。〔７〕 目前，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增至１８个，各自贸区纷纷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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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第７１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第 Ａ／７１／９号决议，明确欢迎“一带一路”重要
倡议，敦促各国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促进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提供

安全保障环境。这是２０１６年３月联合国安理会第２２７４号决议首次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内容后，联合国１９３个
会员国一致赞同“一带一路”倡议载入联大决议。联合国相关决议参见：ｈｔｔｐｓ：／／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ｚｈ／Ａ／ＲＥＳ／７１／９，联
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参见：ｈｔｔｐｓ：／／ｕｎａｍａ．ｕ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ｓ－ｒｅｓ－２２７４２０１６．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１０－１０］。
“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应包括国际法、国内法两大内涵，推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应

构建公平、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参见刘敬东：《“一带一路”法治

化体系构建研究》，《政法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２９－１３４页。
“我国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２０５份”，中国一带一路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ｘｗｚｘ／ｇｎｘｗ／
１６３２４１．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一个全面、现代、高质量、互利互惠的自贸协定，涵盖人口超过３５亿，占全球
４７．４％，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３２．２％，外贸总额占全球２９．１％，是全球涵盖人口最多、最具潜力的自贸协定。彼
得·彼得里教授指出：“以某些标准来衡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覆盖了

全世界大约３０％的人口。同时，该地区情况复杂多样，协议基本照顾到了各方利益。”参见《人民日报（海外
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第６版。
参见刘敬东、孙巍、傅攀峰：《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的挑战与应对研究》，《商事仲裁与调解》２０２０年第１
期，第４８页。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该法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
日起施行。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２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草案）》，于２０２０
年１月１日起配套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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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创新性贸易、投资、金融、航运法律规则，贸易投资便利化、法治化程度明显提高。〔８〕

针对“一带一路”的新需求，最高人民法院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并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特

点，于２０１８年６月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推动建立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同时成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包含众多“一带一路”参与国法律专家，可在该

法庭框架内发挥商事调解、法律查明、顾问咨询等作用，这一创新令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备

受国际法律界关注。〔９〕 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明确提出对规则制度“软联通”的新需

求，承诺在减少相互之间民商事法律冲突、推动签证、通关规则便利化、加强民商事判决相互

承认和执行、促进民商事司法文书送达及调查取证等国内法治议题方面开展深度合作。〔１０〕

尽管“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构建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也应当清醒地意识到，

“一带一路”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也是各种风险不断显现的过程，更是其法治化体系不断与

时俱进的过程。〔１１〕 新冠疫情暴发后，地缘政治因素不断加剧了地缘经济关系的紧张，“一

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并呈现出高度特质性，必须对这些风险开展精准细腻

的研究并提出合理的应对方案，从而推动“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的高质量构建。〔１２〕

二　“一带一路”特质性法律风险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一项全球性公共产品，又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的国际经贸发展

工程，在给中国及参与国提供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除传统国际贸易投资的法律

风险（主权风险和一般商业风险）之外，因特质性因素引发的法律风险，特质性因素突出

表现为“一带一路”参与国众多、跨越地域广、项目领域集中、规模巨大以及被施加复杂的

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等，这是其他国际经贸发展项目所不具备的，笔者将由这些特质性因

素引发的法律风险称为“一带一路”特质性法律风险。〔１３〕

·２８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详见《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２０１９）第四章“自贸试验区引领开放”，２０１９年３月，商务部商务部国际
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出版。关于自贸区法治建设与“一带一路”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之间的关系，参见张乃根：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重构》，《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０１－１０３页。
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ｈｉｆｔ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５８３，５９０（２０２０）．
参见《“一带一路”法治合作国际论坛共同主席声明》，载外交部、中国法学会编《规则与协调：“一带一路”法治

合作国际论坛文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２页。
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学界已开展系列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报告

有：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９－
０６－１８），ｈｔｔｐ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０］；Ｓ．Ｂａｎｉｙａ，Ｎ．Ｒｏｃｈａ＆Ｍ．Ｒｕｔａ，
Ｔｒａ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Ａ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８６９４，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Ｍａｃ
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Ｊ．Ｂａｒｌｅｙ，Ｍ．Ｃ．Ｋｅｒｓｗｅｌｌ，Ｊ．Ｌ．Ｃｌａｒｋｅ＆Ｇ．
ＭｃＬｉｎｄｅｎ，Ｔｒａｄ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ＭＴＩ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Ｎｏ．４，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Ｐ．Ｆｒａｎｋｏｐａｎ，ＴｈｅＳｉｌｋＲｏｄｓ：ＡＮｅｗ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２０１７。
Ａ．Ｒｏｂｅｒｔｓ，Ｈ．ＣｈｏｅｒＭｏｒａｅｓ＆Ｖ．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ａ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ｄｅｒ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６５５，６７２－６７４（２０１９）．
“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并没有地缘政治和经济考量，但实际上却被外界施加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ＳｅｅＮｉｃｏｌａ
Ｃａｓａｒｉｎｉ，ＷｈｅｎＡｌｌＲｏａｄｓＬｅａｄｔｏ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５１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９５，９５－１０８（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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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考察“一带一路”的法治实践基础上，结合全球经贸规则体系深度调整的最新

发展，笔者认为，当前“一带一路”面临的特质性法律风险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因重大合作项目缺乏透明度而导致的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国与参与国之间的互联互通，这决定

了包括铁路、公路在内的重大交通基建项目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点。此外，

参与国大多属于能源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大规模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的合作也是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亮点。〔１４〕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涉及项目融资、土

地利用、劳动用工等多领域法律问题，与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反腐败等诸多社会问题直接

相关，关注度非常高，而这些问题又是当前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协定重点规制的议题。尽

管每个议题的规则不同，但透明度却是这些高标准规则普遍要求遵守的共同义务。〔１５〕 对

于高标准经贸规则，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不能漠视，还应积极推动逐步将其

纳入“一带一路”经贸规则体系。〔１６〕

除了规则发展的需求因素外，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及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参与国国

内政治等因素都决定了透明度义务的履行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１７〕

对于那些具有重大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的合作项目，透明度的高低甚至会决定其最终命

运。重大合作项目因缺乏透明度而可能导致以下风险。

第一，因缺乏透明而产生的与所在国经济状况不相称的债务危机以及该国债务可承

受性的降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资源开发需要巨额资金支持，由于一些项目所

在国的经济实力所限，对此类项目进行大规模融资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意味着一定时期内

所在国负债规模可能会大幅提升，因此其债务可承受性就面临考验。〔１８〕

第二，因缺乏透明而产生的腐败蔓延风险。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资源开发一

般需履行所在国政府各部门的行政程序，项目审批、土地利用、政府采购、工程建设与验收

等领域容易滋生政府官员的腐败，而一些参与国反腐败形势不容乐观，提升此类项目的透

明度、扩大公众对项目的社会监督就显得极为必要。〔１９〕

第三，因缺乏透明而产生的环境风险及社会风险。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资

源开发项目对所在国的生态环境影响巨大，例如，“一带一路”交通设施建设可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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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参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２日
发布。

ＳｅｅＫｙｌａＴｉｅｎｈａａｒａ，Ｂｅｙｏ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１１２，１２３－１２４（２０２０）．
近期中国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ｈｉｐ，ＣＰＴＰＰ）、与欧盟达成高标准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ＥＵ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ＩＡ）并
考虑参加《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举动均表明中国对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持积极、开放的态度。

ＳｅｅＮａｄｅｇｅＲｏｌ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ＵｎｄｅｒｗｈｅｌｍｉｎｇｏｒＧａ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４０Ｔｈ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２７，１２７－１２９（２０１７）．
ＳｅｅＧｒｅｇｏｒｙＳｈａｆｆｅｒ＆ＨｅｎｒｙＧａｏ，ＡＮｅ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ｄｅｒ？，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６０７，
６２０（２０２０）．
ＳｅｅＯＥＣＤ，Ｇｅｔｔｉｎｇ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ＴｅｎＫｅ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Ｏｐ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ｐ．３，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ｇｏｖ／ｇｅｔｔｉｎｇ－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ｉｇｈｔ．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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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提升０．３％，而在柬埔寨、吉尔吉斯斯坦、老挝等国这一比率可能
达７％之多。〔２０〕 此外，此类项目往往涉及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势必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就
业等民生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带来的社会风险绝不可忽视。〔２１〕

上述风险的成因复杂，既有项目所在国相关领域法治建设的因素，也有诸多国内政

治、社会因素甚至不利的国际因素，但透明度的缺失无疑是上述风险滋生的温床。

（二）因参与国贸易投资等法律滞后而导致的法律风险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推进，参与国在贸易便利化、外国投资管理和审批以及

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法律滞后现象日益突显，不仅会影响每一个具体合作项目的成本

收益，且关乎“一带一路”未来能否整体顺利推进。

在国际贸易领域，一些参与国贸易便利化相关的法律滞后，造成“一带一路”进出口

贸易通关效率低下、贸易成本增加、供应链受阻，对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形成不小障碍。

例如，就中亚国家而言，通关效率的低下已严重影响了“一带一路”中商品的进出口贸易

量，其他参与国如果大幅降低通关延迟可使得它们获得从１．８％（东欧国家）到４．８％（南
亚国家）的出口收益。〔２２〕 其次，一些国家关税及贸易管理法律滞后，导致参与国关税税率

普遍较高，非关税贸易壁垒仍大量存在，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一带一路”

贸易关系受到全球贸易量整体下降的不利影响，其参与国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非但未能

减少，反而呈日益增长的趋势。〔２３〕

除贸易领域外，参与国外资法律制度亦相对滞后，不仅含有大量限制性规定，而且投

资保护标准普遍较低。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一带一路”参与国在外资开业、获得工业用

地及解决争议的商事仲裁等方面施加了更多的限制。按照分值标准衡量，高收入的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在外资开业方面的分值是８０分，而“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平均分
为７０分。对外资所有权方面的限制，也普遍高于非“一带一路”国家和高收入的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对建筑、旅游、零售、媒体、银行、保险及电信等服务贸易的外资限制

则更多。〔２４〕 在外资保护方面，“一带一路”沿线的６个大陆走廊和２１个参与国的投资法
及投资协定在外资待遇及救济机制可获性方面差别很大，且许多都有透明度较低、提供的

投资保护程度不高的问题。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几年，“一带一路”的投资争议大多发生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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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２０１９，ｐ．１６，ｈｔ
ｔｐ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ＳｅｅＡｓｉａ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ｉｉｂ．
ｏｒｇ／ｅ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０４－１０］。
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２０１９，ｐｐ．７２－７３，
ｈｔｔｐ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关税税率尽管比十年前有所降低，但仍高于Ｇ７国家的平均税率，而且地区之间差异很大，
南撒哈拉非洲地区的参与国的关税税率就是东亚及太平洋参与国的两倍，是Ｇ７国家税率的三倍，一些参与国还在
关税之外实行了大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措施。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２０１９，ｐ．４１，ｈｔｔｐ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２０１９，ｐ．７０，ｈｔ
ｔｐ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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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用设施及矿产领域，而且在已披露的案件中，诉求首先集中于东道国对公平公正待遇

的违反，其次是指控东道国间接征收对投资者权益的侵害，这都凸显了“一带一路”参与

国对外国投资保护的短板。〔２５〕

（三）因国际贸易过程中的“碎片化”现象导致的法律风险

由于“一带一路”各参与国之间缔结了不同的双边、多边或区域性贸易协定，各国适

用的国际贸易规则差异很大，特别是在贸易便利化、边境措施、检验检疫、贸易救济规则等

方面缺乏协调，“碎片化”现象较为严重，从而导致各国贸易商支付的通关费用、进出口成

本上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相关地区供应链的形成。〔２６〕 不仅如此，比较研究“一带一路”

参与国之间签订的贸易协定和这些国家与非“一带一路”参与国签订的贸易协定后发现，

就条款的内容及其涵盖范围而言，后者的规则水平则明显高于前者，甚至连一些世界贸易

组织的重要规则，如减少技术壁垒措施、卫生与检疫措施及政府采购等条款，在“一带一

路”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中都颇为少见，而后者已覆盖数量众多的“超ＷＴＯ”条款（如
资本流动、投资、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条款等领域的规则）。〔２７〕

除贸易规则外，参与国在交通设施、数据联通、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对于货物流通、

人员交流、技术转移和应用形成了直接阻碍。首先，“一带一路”国家的交通设施状况良

莠不齐，在公路方面，中国与中国北方及西北方参与国的公路质量就远不及中国西南方向

参与国；在铁路方面，许多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西南方国家的铁路交通设施则比较差。其

次，“一带一路”物流成本及时间成本不断增加，２０１８年全球物流表现指数排名最低的三
个国家分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阿富汗、不丹和伊拉克，与中国毗邻的一些经济体的物

流表现排名亦较低。最后，参与“一带一路”的许多亚洲国家互联网的使用人数低于其总

人口的５５％，先进通信技术在一些地区覆盖率很低，造成严重的通讯不便。〔２８〕 此外，各种
技术标准如铁路、桥梁、港口等建设标准尚不协调统一，对中国企业在参与国开展基础设

施建设的影响日甚，由此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２９〕

“一带一路”国际投资及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差异化现象也很严重，这不利于有效保护

商事主体合法权益，对“一带一路”法治化营商环境产生消极影响。〔３０〕 在投资争端解决方

面，纵观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目前所采用的机制，既有《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

·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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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ＳｅｅＫ．Ｐｒｉｙａｎｋａ＆Ｔ．ＴｒａｎｇＴｈｕ，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ＴＩ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
Ｎｏ．１２，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９，３２－３６．
“一带一路”不仅远未构成区域贸易安排（Ｒｅｇｉ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ＲＴＡ）网络（尤其是欧亚大陆一带的 ＲＴＡ更
少），且与２０１５年达成生效的中国一韩国、中国一澳大利亚的 ＲＴＡ相比，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普遍较低。参见
张乃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重构》，《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００页。
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２０１９，ｐｐ．４３－４４，
ｈｔｔｐ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２０１９，ｐｐ．２５－３４，
ｈｔｔｐ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参见莫纪宏、廖凡、孙南翔等著：《“一带一路”法律风险防范与法律机制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第１６页。
“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对投资保护的现状尚不容乐观。ＳｅｅＪｕｌｉｅｎＣｈａｉｓｓｅＪａｍｉｅｓｏｎＫｉｒｋｗｏｏ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ｚｚｌｅ：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２４５，
２５７－２５９（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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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争议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ｏｆＯ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ＩＣＳＩ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亦称“《华盛顿公约》”）提供的投资仲裁机制，也有参与
国签订的大量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临时仲裁机制，中国自身对投资争端解决的选择方式也

存在多种情形。〔３１〕 在商事争端解决领域，各参与国司法制度差异很大，对国际商事条约

和惯例的不同理解与适用情况导致裁判标准大相径庭，民事司法协助条约体系尚不发达，

司法判决的国际流动性仍有待加强。尽管绝大多数参与国属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

决公约》（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ｒｂｉｔｒａｌＡｗａｒｄｓ，
又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但各国对待商事仲裁的理念和立法迥异，仲裁裁决的执行

力亟待提升。〔３２〕 这已导致许多严重后果，诸如，商事主体面对不同争端解决机制付出的

法律成本升高，司法判决、仲裁裁决因未能得到及时、有效执行从而无法保护商事主体合

法权益，国际投资及商事争端解决依旧为西方仲裁员垄断导致参与国对国际经贸规则的

话语权仍受限等。〔３３〕

三　创新性制度安排：法治化体系构建的新使命

“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制度构建工程，也是一个随着时代变化

和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完善的探索过程，既没有先例可循，也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中国

与参与国不断推出创新性举措。当前，针对上述特质性风险开展制度设计是“一带一路”

法治化体系构建的新使命。为此，中国与参与国应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从以

下几方面着手，共同设计创新性制度。

（一）建立重大项目公开制度及相关配套机制

透明度问题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各方关注的焦点，必须予以制度化解决。〔３４〕 当

前，中国与参与国应就建立“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公开制度及配套机制方面开展专项合

作，研究重大项目的标准、公开制度的基本原则及其例外、公开的内容及其程序、投诉机制

及争端解决机制等实体和程序问题，通过签订专项协定或备忘录形式建立重大项目公开

制度，全面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透明度。重大项目公开制度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１．重大项目的标准
要求重大项目公开是因为这类项目涉及大量国际融资和土地、矿产资源大规模开发

等敏感问题，关系到政府债务可承受性，理应公开、透明，接受各方监督，但对于中小型建

设项目，则应给予“一带一路”商事主体选择是否公开的权利，故此，应确立重大项目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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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截至２０１７年中国对外已签署１２７项双边投资协定和１７项含有投资条款的经贸条约，其中，１０５项双边投资协定
和１５项经贸条约已生效。在这些生效的协定或条约中，存在三种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一是缔约双方商定的临时
仲裁；二是《华盛顿公约》项下的投资仲裁；三是允许投资者在前二者之中任选一种仲裁方式解决投资争端。

参见莫纪宏、廖凡、孙南翔等著：《“一带一路”法律风险防范与法律机制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第１８页。
参见初北平：《“一带一路”多元争端解决中心构建的当下与未来》，《中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７２页。
“一带一路”透明度一直受到一些国外学者质疑，解决透明度问题应成为重点任务。ＳｅｅＧｒｅｇｏｒｙＳｈａｆｆｅｒ＆Ｈｅｎｒｙ
Ｇａｏ，ＡＮｅ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ｄｅｒ？，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６０７，６２０（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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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准。在确立标准时应综合考虑项目的总体规模、资金量、建设周期、对所在国政府债

务的影响、对当地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影响等因素，由中国与参与国各方面专家

合作制定评估指标体系，设置相关分值门槛，将规模巨大、需大量资金投入、建设周期长、

可能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对当地环境及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项目

纳入其中。〔３５〕 同时，避免将那些未达到评估门槛分值的中小型项目归入强制公开范围，

充分尊重国际投资者保护商业秘密的权利及其对商业条件的自愿选择权。

２．公开的基本原则与例外
重大项目公开制度应确立及时公开、充分公开以及平等获得信息等三项基本原则，确

保公开制度落到实处，让相关方具有获得感并享有非歧视性待遇。同时，应设置例外条

款，将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机密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项目或相关事项予以排除，充分尊重参

与国政府维护国家基本利益的权利，这是国际法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３６〕

３．公开的内容及其程序
根据重大项目的特点及国际惯例，公开的内容应当包括项目的规划与设计、投资者及

合作者情况、融资渠道及规模、土地使用情况、原材料采购、该项目对所在国政府债务可持

续性影响的评估、对当地环境、经济发展及社会民生的影响等内容。应当对公开上述信息

的主体、时间、途径和可获性等程序规则加以规定，以确保各方能及时、平等地获得公开信

息，同时还应建立适当的投诉机制，为未能及时、全面获取公开信息的当事方提供救济途径。

４．争端解决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旨在解决因重大项目信息公开过程中产生的争端，中国与参与国应本

着平等协商的原则，建立双边或多边机制，以充分协商为解决争端主要路径。另外，必要

时设立专家组评议机制对协商不成的争端作出裁决，各当事方应及时执行该裁决。此外，

在建立重大项目公开制度的同时，还应建立与债务可持续、政府采购、反腐败、环境保护等

问题相关的配套机制，确保重大项目公开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风险能得以及时和

有效地化解。

在债务可持续评估方面，中国２０１９年发布的《“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借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并结合“一带

一路”参与国实际情况，为参与国提供了一套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工具。但这只是第一步，

还应尽快协商建立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机制，以使该分析框架真正发挥效能，该评估机制既

要满足重大项目公开制度的需求，又应当符合国际上对政府债务评估的通常惯例。〔３７〕 在

政府采购方面，日前，中国已向 ＷＴＯ政府采购委员会提出新的一轮出价，应尽快完成加

·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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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ＳｅｅＡｓｉａ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ｉｉｂ．
ｏｒｇ／ｅ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０４－１０］。
国家安全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之内事务，应由该国自主决定其内容，但应当严格遵循善意原则。参见安佰生：

《ＷＴＯ安全例外条款分析》，《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２５页。
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公布该分析框架能否有效实施还有待于沿线参与国及金融机构能否运用及如何运用该框

架。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２０１９，ｐ．１０７，
ｈｔｔｐ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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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的谈判，为“一带一路”提
供可依据的政府采购国际法规则。〔３８〕 中国还应与参与国共同协商，在重大合作项目采购

领域制订符合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的双边或多边规则，给予各方以公平的市场机会，同
时降低重大合作项目的采购成本。在反腐败机制建设方面，中国与参与国应以《联合国

反腐败公约》（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等国际条约为基础开
展司法执法合作，推进双边引渡条约、司法协助协定的签订与履行，构筑更加紧密便捷的

司法执法合作网络。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政府于２０１９年５月发布的《“一带一路”生态
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确定了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体现出对生态环境高度负责任态度。

一是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保政策沟通；二是遵守法律法规，促进国际产能合作

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化；三是推动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发展绿色贸易；四是加大支撑力

度，推动绿色资金融通；五是开展生态环保项目和活动，促进民心相通；六是加强能力建

设，发挥地方优势。为实现该规划提出的目标，中国应与参与国一道推动“一带一路”政

府文件和协定中增设环境保护的具体条款，共同制定环境保护共同规则，并将其作为重大

合作项目必须遵循的强制性规范。〔３９〕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目标，避免对当

地民生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应成为重大合作项目优先考虑的事项，中国与参与国应建立相

关合作机制，共同设计社会民生风险综合分析指数体系，将社会风险评估作为立项及建

设、运行全过程的强制性要求。在共商签署“一带一路”政府文件或协定时重申尊重国际

公认的劳动权利公约，并将劳工保护条款纳入其中，同时，考虑参与国不同发展阶段和水

平，确立不同层次的保护标准和相应规则以降低相关国家的经济负担。〔４０〕

（二）开展贸易、投资法律领域的深入合作

参与国国内贸易投资法律制度的滞后制约了“一带一路”的建设效益最大化，是“一

带一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风险。中国与参与国应开展贸易投资领域法律深入

合作，整体提升“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法治水平。

贸易法领域法律合作的重点在于：推动贸易便利化关键领域的改革，积极落实 ＷＴＯ
《贸易便利化协定》相关条款义务；提升贸易监管透明度，建立更多的贸易信息窗口，创立

并实施国家或地区间单一窗口制度；探索边境措施中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管理方式，建立

贸易信息共享机制；建立非关税管理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合格评定结果的相互承

认，建立高效的运输管理体制。〔４１〕 为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中国与参与国应尽快开展以

下四方面的具体合作。

第一，建立影响贸易便利化的因素分析机制。应借鉴世界银行、ＷＴＯ等国际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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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贺小勇：《中国尽早加入〈政府采购协定〉的法律建议》，《经贸法律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１６页。迄今为
止，中国政府已为加入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提出七份出价清单，并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就该出价与 ＷＴＯ政府采购
委员会开展了首轮谈判。

宁红玲、漆彤：《“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发展原则》，《武大国际法评论》第１９卷（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２４３页。
参见李文沛：《“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境外劳动者权益保护中的政府作用研究》，《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
期，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２０１９，ｐ．７４，ｈｔ
ｔｐ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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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做法，建立“一带一路”特有的贸易评估机制，论证和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影响

贸易便利化的因素及其成因，为改革确定方向和重点。第二，设计具体改革方案并建立跟

踪机制。影响贸易便利化的因素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边境措施、卫生检疫措施、技术标

准等诸多方面，而且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情况各异，必须根据不同情形设计不同的改

革方案。同时，应合作建立跟踪机制，督促相关改革及时推进。第三，建立常设交流机制。

中国与参与国之间在贸易数据、操作信息、改革经验开展充分和及时的交流是必要的，应

建立常设机制为日常交流提供便利，以协调参与国的贸易监管制度，最大程度消除因贸易

监管对进出口造成的障碍。第四，合作制定贸易便利化国际标准。在吸纳国际最佳实践

基础上，探索建立贸易便利化的“一带一路”国际标准，运用“一带一路”提供的实践经验

为国际社会提供规则公共产品，提升中国与参与国的贸易规则话语权。〔４２〕

参与国国内投资法领域改革的核心在于大幅降低投资准入门槛、提升对外资保护的

法律水平。为此，中国与各参与国应开展以下几方面重点领域的法律合作。

第一，推动参与国普遍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定期就负面清单问题开展双边或多边磋

商。参与国应根据逐步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范围，扩大外资准入的领域，推动在本国的

外资法律制度中确立负面清单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可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运

用自身资源或国际资源对这些国家开展专项法律援助，推动双方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定

期交流，帮助这些国家推动本国外资法律改革。第二，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投资评估机

制。现阶段，中国与参与国应建立国际投资评估机制，按照国际同行标准对“一带一路”

投资对贸易规模产生的直接、间接影响、社会价值、透明度、地域经济的敏感性、以成本效

益为核心的替代性分析等因素进行评估，运用评估成果科学规划“一带一路”重大合作项

目，从源头上规避风险。第三，推动参与国以国民待遇为原则改革外国投资管理体制。

“一带一路”参与国不同程度存在着对外国投资在注册登记、土地使用、当地存在、外汇管

理、资金流动等方面的限制性法律规定，中国应与相关国家合作推动在外资法中确立国民

待遇原则，平等保护外商合法权益，限制征收及征用并确立及时、合理补偿原则，同时还应

保证外资自由流动。〔４３〕

（三）建立针对性的法律合作机制

如前文所述，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国际贸易规则、技术标准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存在

“碎片化”现象，需要建立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律合作机制。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

应定期就降低关税和制定新的贸易规则展开磋商，及时共商签署或更新双边、地区性贸易

协定，协调解决贸易规则之间的冲突。纵观已签署的联合声明、行动计划和各方共同发表

的联合宣言，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均强调了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开

放、非歧视的自由贸易等原则的重要性。例如，中国与阿联酋于２０１９年７月签署的《关于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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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技术标准的推广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参见 ＧｒｅｇｏｒｙＳｈａｆｆｅｒ＆ＨｅｎｒｙＧａｏ，ＡＮｅｗ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ｄｅｒ？，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６０７，６１５（２０２０）。
ＪｕｌｉｅｎＣｈａｉｓｓｅＪａｍｉｅｓｏｎＫｉｒｋｗｏｏ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ｕｚｚｌｅ：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２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２４５，２５７－２５９（２０２０）．另参见朱文龙：《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
资协定的变革》，《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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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规定：“双方支持国际贸易原则和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肯定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和

核心作用。”又如，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发表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巴西利亚宣言》重
申，“基于规则的、透明、非歧视、开放、自由和包容的国际贸易非常重要。我们继续致力

于维护和加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当前的任务是，推动业已达成的

政治意愿尽早落实为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在这方面，中国与亚太国家应尽早批准《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欧双方亦应尽快完成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签署与批准

程序。非洲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重大，尼日尔、卢旺达和安哥拉等４４个非洲国家
于２０１８年签署协议成立非洲大陆自贸区，中国应抓住该自贸区建设启动的有利时机，与
非洲国家之间尽快启动双边或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４４〕 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已

开展多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中亚地区国家之间业拥有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合作

论坛等政府间合作平台，与拉美国家建立了拉共体与中国论坛部长会议机制，应充分利用

上述资源和已有平台推动与海湾国家、中亚、拉美地区早日达成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争

取在短时间内全面提升“一带一路”贸易规则的协调性和规则标准。

中国于２０１７年发布了《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确立了
该计划的阶段性目标和相关实施意见。〔４５〕 当务之急是深化标准领域的合作，应采取以下

具体措施。

１．推动制定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
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工程业的骨干企业应当联合“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企

业、行业协会等组织共同制定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支持具备相应基础条件的行业协会、

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将先进团体标准尽快转化为国际标准。中国与参与国应成立

“一带一路”标准化委员会，下设建设工程、工业制造、信息通信等分会，就各领域技术标

准的统一问题展开磋商，共同制定各领域国际标准。

２．合作推广中国技术标准的海外应用
中国在高铁、船舶、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车等工业领域已取得世界领先的地位，许多国家

或国际组织极为重视中国在上述领域确立的技术标准，但由于制度、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障

碍，中国的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的进程尚不尽如人意，应鼓励中国企业、行业协会将已成

熟的、世界领先的中国标准翻译成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字，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合作，让当

地的政府、企业切身体会中国标准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推动中国技术标准的国际应用。〔４６〕

３．建立“一带一路”标准信息服务共享平台
我国国内相关行业协会、标准化专业机构应与参与国相关机构共同建立“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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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盟建设非洲大陆自贸区带头人穆罕默杜·伊素福（ＭａｈａｍａｄｏｕＩｓｓｏｕｆｏｕ）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非洲和中
国拥有良好关系，可就非洲大陆自贸区开展合作。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ｚｃｈｊ／ｓｂｗｊ／１０８４６５．ｈｔｍ，最近访
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推出《关于工业通信业标准化工作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意见》，
制定了健全合作机制、对接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提出了１３项制造业领域、６项信息通信领域、４项“互联网 ＋先
进制造业”领域标准化合作的任务，内容丰富，涉及“一带一路”建设重大合作项目的方方面面。

中国已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标准推广方面作出成功尝试。Ｓｅｅ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５８３，５９２（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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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信息服务平台，为参与建设的中外企业提供国外标准化政策、标准文本、产品认证、

ＷＴＯ技术壁垒协议（ＷＴＯ／ＴＢＴ）通报咨询及预警等标准信息服务，定期发布“一带一路”
标准化工作舆情报告，同时，参与国各行业协会、专业机构还可通过该共享平台分享标准

国际化方面的工作进程、成功经验。

为建立更加协调、高效、便捷的国际投资及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现阶段中国与参与国

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第一，共同探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问题。当前，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正对

现有国际投资争端的改革问题向全世界征求改革建议，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应在仲

裁员选任、透明度、第三方资助、上诉机制等重要问题上加强沟通与协调，提出改革建议，

促使相关改革更多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声。此外，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在共商

签署新的投资保护协定中协调建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选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仲裁员参

与该机制。〔４７〕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等

仲裁机构已陆续推出国际投资仲裁规则，应加强与“一带一路”参与国仲裁机构合作，共

同探索“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第二，以《纽约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以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民商事判决承认与

执行公约》为基础建立有机统一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体系。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海
牙国际私法会议历经多年努力制定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Ｃｏｕｒ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正式生效，２０１９年７月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２２次外交大会通过《承认与执行
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并向各国开放签署，这两项国际公约为各国民商事判决
的跨境执行提供了新的国际法依据。〔４８〕 与前不久生效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业已成功运

行６０余年的《纽约公约》一道共同构成了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国际法机制，无疑为“一带
一路”商事争议解决提供了丰富的法律资源。〔４９〕 在这方面，中国应做出表率，尽快批准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新加坡调解公约》，签署并批准《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

约》。并应将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建设作为“一带一路”法治合作的重点，共同打造统

一、协调的商事争议解决平台。

第三，全面提升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化水平。近期，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应通过吸收

更多发展中国家法律专家进入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适时通过修订《民事诉讼法》吸收享

有盛誉的外籍法官进入国际商事法庭、鼓励法庭运用英语等外国语言审理案件、准许国外

律师在华出席国际商事案件庭审，扩大互联网技术在跨境送达、证据交换、证人作证、开庭

审理等方面的司法运用。〔５０〕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国际商事法庭法》，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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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贵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制度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６７－６８页。
参见徐国建：《建立法院判决全球流通的国际法律制度》，《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００页。
ＧｌｏｒｉａＬｉ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Ｍｏｄｅｌ，３１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０４，
３７７－３７８（２０１９）．
何其生课题组：《当代国际商事法院的发展———兼与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比较》，《经贸法律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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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庭奠定更坚实的法律基础。与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哈萨

克斯坦国际商事法庭等“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国际商事法庭的交流与合作应成为中国国

际商事法庭的一项重要任务，相互学习借鉴各自经验，在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互派法官参

与对方的国际商事法庭的审判，这对于吸引“一带一路”商事主体更多选择中国国际商事

法庭解决商事争端大有裨益。

四　结 论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推进，其法治化体系构建已进入关键时期。新冠疫情暴

发后，地缘政治因素不断加剧，地缘经济关系紧张，“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

并呈现出高度特质性，必须对这些风险开展精准细腻的研究并提出合理的应对方案，从而

推动法治化体系高质量构建。

“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制度构建工程，也是一个随着时代变化

和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完善的探索过程，需要中国与参与国不断推出创新性举措，防范化

解各类风险，夯实法治化体系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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